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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无驾驶资格却开着“校车”上路
“黑司机”的车上超载17人，被交警逮个正着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记者
吴金彪) 11月23日早7点左

右，在济南市历城区荷花路朱
家桥路段，一辆严重超员的学
生接送车辆被交警查处。这辆
核载22人的中型客车上一共拉
了39名小学生，且女司机无驾
驶资格。

23日早7点左右，一辆中
型客车停在荷花路朱家桥路
段，车上坐满了学生，一名穿
红衣服的女司机从车上下来，
忙着向交警解释：“也就超了
五六个，我开了好几年了，一
天拉四趟，从没出过事。”然
而交警现场查验，却发现女
司机是 2 0 0 4 年取得的C 1车
本，根本没有驾驶客车的资
格。

记者注意到，该客车既无
校车标识，也没有“校车专用”
字样，客车座位明显有被改装
过的痕迹，一排排焊接铁椅上
坐满了学生，方向盘周围的狭
小空间也被安上了座位，几名

学生挤在一起。经过清点，核载
22人的客车内竟然坐了39名小
学生。

“这段路车流量大，超员、
超载易引发交通事故。”历城交
警大队大桥中队教导员王峰告
诉记者，在济南市交警支队的
统一部署下，历城交警大队联
合安监、交通、教育、城管等多
部门共同行动，对荷花路洪家
园村至坝子村路段校车进行安
全检查，并发放“致学生接送车
辆驾驶人的一封信”，不管有没
有校车标识，只要是接送学生
车辆都将检查，违法车辆将从
严处罚。

23日下午，记者从历城区
教育局了解到，超员“校车”并
非华山实验小学自有车辆，而
是附近村民与车主协议“联合
拼车”，双方自愿，家长每月缴
纳大概80元到100元的乘车费
用，车主负责接送学生。据悉，
交警将对超载“校车”司机做进
一步处罚。

本报记者 吴金彪

近年来校车事故频发，
而出事校车多集中在城乡接
合部或农村，让我们不由得
反思，相对于家庭条件较好
的城市孩子，农村孩子更需
要校车。

“历城全区只有3辆登
记在册的校车，没有一辆是
学校自有车辆。”历城区教
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
者此前采访济南市车管所
得到的数据显示，商河县没
有一辆“校车”在车管所登
记。

据了解，目前济南城乡
接合部、农村地区接送学生
车辆良莠不齐，其中不乏黑
面包、黑出租，能称得上“校
车”的少之又少，更别提专业
校车了。目前农村接送学生
的车辆大体有两种模式：一
种是当地村委会和车主签订
协议，一种是家长联合拼车、
雇人接送学生。

“农村是校车推广的重
点。”济南市教育局技术装
备与学校安全处处长林钟
说，相对于道路交通完善、
家长经济水平较高的市区，
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孩子更
需要校车，尤其是撤点并校
后，学校里离家的距离延
长，这种需求就显得更为迫
切。“我们在平阴做校车试
点工作，也正是出于这方面
的考虑。”

校车在农村推广，不仅
需要资金，还需要公安、教
育、安监、交通、财政、物价、
工商、地税、国税、金融、法
制等10多个部门的“协同作
战”。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
早日到来。

本报青岛11月23日讯(记者
孟艳 通讯员 王文辉 徐吉
志 ) 新购买的学生班车不仅给
予50%的财政补贴，还给予100元
/生 /年车辆运行补助，租用的
班车则给予300元/生/年补助。
近期，胶南市政府将投资千万
购置5 4辆学生班车、租用6 2辆
班车，届时，胶南学生班车数量
将达到3 5 0余辆，实现农村小学
生乘车全覆盖。

23日，记者从胶南市教育体
育局获悉，胶南市政府已经敲定，
将“扩增”学生班车，以彻底解决
学生班车超员超载运行这一安全
隐患。由于胶南市学生班车运行
管理责任主体是各乡镇政府。因
此“扩增”行动采取两种方式，一
是由各乡镇政府自行购置车辆，
二是租用车辆。

“截至目前，各乡镇统计上报
的学生班车数量已经达到116辆，

其中新购置54辆，租用62辆。”胶
南市教育体育局安全卫生科科长
刘洪亮说，初步估算，将需要费用
近千万元。同时，胶南市财政还将
对学生班车进行运行补助，对购
置车辆按100元/生/年标准，租用
车辆按300元/生/年标准，而且对
购置车辆，胶南市财政将给予
50%的财政补贴，可谓双重补贴，
确保学生班车正常运行。

据了解，胶南市早在2004年

就将让学生坐班车上学列入政府
实事，率先投资686万元购置85辆
学生班车，以后根据学生坐车数
量的增加不断调整班车数量。截
至目前，胶南学生班车数量已经
达到134辆，是青岛市拥有学生班
车数量最多的市区，基本满足离
校3公里外小学生乘车需求。刘洪
亮介绍，再增加116辆，胶南学生
班车数量将达到350余辆，实现农
村小学生乘车全覆盖。

胶南投资千万扩增学生班车
农村小学生乘车实现全覆盖

格记者手记

农村孩子

更需要校车

为了塞进更多的孩子，客车的座位被改装。 吴金彪 摄

莘县学校餐厅全部收回自营
原料定点采购，实行配餐制，天天都有肉

本报聊城11月23日讯 (记者
陈洋洋) 近日，聊城市莘县召

开会议宣布，莘县中小学食堂将
取消“承包制”，全县所有学校餐
厅必须统一由学校经营。

“学校餐厅要零利润经营，
让在校食宿的孩子们吃上放心
饭菜。”莘县教育局局长楚新星
说。20日，莘县教育局召开会议。
这个会议由全县学校校长和餐

厅承包经营者参加，终结了自
2006年来学校餐厅普遍对外承
包的制度。该县《关于实施学校
餐厅食品卫生安全工程的意见
(试行)》规定，中小学食堂将取消
“承包制”，全县所有学校餐厅必
须统一由学校经营，对外承包
的，一律收回承包经营权。

23日，记者来到莘县翰林中
学餐厅，这是该县改革前唯一一

家食堂归学校“公有”的食堂，按
照该县新下发的文件，该校餐厅
模式将成为全县食堂改革的样
本。该县学校餐厅由学校统一管
理，将实行“配餐制”，学生每月
餐费按标准收取200元。“天天都
吃肉，周五有排骨。”学生介绍
说，他们每月交200元的餐费，每
天三顿饭都是一荤一素一汤，早
餐加一个鸡蛋。该校餐饮部主任

雷法生介绍，“学生自助吃饭，肉
食定量，馒头、配菜随便吃，汤随
便喝。”另外，该校还每天安排老
师“试吃”，每样饭菜都由校长或
老师试吃确定安全才由学生食
用。

据了解，根据餐厅改革文
件，该县学校餐厅收归“公有”
后，学生月餐费按标准定制，按
小学、中学每学期全县统一限定

收费上限，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
理由突破。食堂实行零利润经
营，每月末结余要小于当月餐费
收入的3%。按照规定，学校餐厅
所有食品、原料都要实行定点采
购，严禁采购假冒伪劣、腐烂变
质及“三无”的食品、原料。“所有
餐厅一律不准开设小卖部，不准
经营食品、饮料、烟酒等副食
品。”该县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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